
 

第 288I 章 -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(立法會)令 1

章： 288I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(立法會)令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
 
  賦權條文(現為第554章， 附屬法例I) L.N. 16 of 2000; 

L.N. 55 of 2000 
03/03/2000 

 

附註： 

儘管《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》(第288章)已廢除，本命令(現為第554章，附屬法例I)在不與《選舉

(舞弊及非法行為)條例》(第554章)抵觸的範圍內繼續有效，並就所有目的而言具有效力，猶如是根

據第554章訂立一樣。(見第554章第48條)。 

 

條： 1 (現為第554章， 附屬法例I) L.N. 16 of 2000; 
L.N. 55 of 2000 

03/03/2000 

 

 

條： 2 (現為第554章， 附屬法例I) L.N. 16 of 2000; 
L.N. 55 of 2000 

03/03/2000 

 


